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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视高街道新明村、南桥社区共三十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视高街道新明村、南桥社区共三十一宗住宅、商业用地。根据环球中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四川省环融中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介绍，截至2020年12月26日，咨询对象正处于拍卖公示期、尚未成交，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地块内有植被、水塘，不存在应付未付的拆迁安置补偿等费用。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仁寿县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眉仁公资告[2020]第62号]、《环融乐高2000亩大盘总指标表》及《2038亩出让条件（政府出让版）》，咨询对象土地面积合计为1359003.95平方米，拟建建筑面积合计为3916267.37平方米（不含人防）。
咨询对象各地块土地面积及分期如下。

	序号
	地号
	分期
	土地面积

	1
	2020-61
	2期
	17187.63

	2
	2020-62
	2期
	42051.8

	3
	2020-63
	4期
	67683.3

	4
	2020-64
	4期
	26249.82

	5
	2020-65
	3期
	66823.67

	6
	2020-66
	3期
	26232.25

	7
	2020-67
	3期
	59175.61

	8
	2020-68
	3期
	28401.73

	9
	2020-69
	3期
	44431.1

	10
	2020-70
	4期
	32081.92

	11
	2020-71
	5期
	48984.01

	12
	2020-72
	5期
	13897

	13
	2020-73
	3期
	66620.54

	14
	2020-74
	3期
	29553.8

	15
	2020-75
	6期
	42290.18

	16
	2020-76
	6期
	43381.22

	17
	2020-77
	6期
	34966.71

	18
	2020-78
	6期
	38590.24

	19
	2020-79
	3期
	53609.82

	20
	2020-80
	6期
	56240.8

	21
	2020-81
	6期
	56253.55

	22
	2020-82
	6期
	50903.06

	23
	2020-83
	6期
	51615.29

	24
	2020-84
	6期
	28002.01

	25
	2020-85
	5期
	40029.19

	26
	2020-86
	5期
	68672.66

	27
	2020-87
	2期
	41587.86

	28
	2020-88
	2期
	52932.59

	29
	2020-89
	2期
	60624.25

	30
	2020-90
	4期
	47594.39

	31
	2020-91
	4期
	22335.95

	合计
	1359004


咨询对象用途拟建建筑面积如下。
	项目类型
	拟建建筑面积（平方米）

	
	合计
	地上
	地下

	住宅-高层
	2528134.05 
	2528134.05
	——

	住宅-多层
	466306.65 
	466306.65
	——

	住宅-叠拼
	160138.85 
	160138.85
	——

	商业
	35134.69 
	35134.69
	——

	地下车库
	640777.16（18680个）
	——
	640777.16（18680个）

	小计
	3830491.40 
	3189714.24 
	640777.16 

	设备及其他
	58237.56 
	11979.56
	46258

	公共配套
	27538.41 
	27538.41
	0

	小计
	85775.97 
	39517.97 
	46258.00 

	总计
	3916267.37 
	3229232.21 
	687035.16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0年12月26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各地块均办理完成出让手续、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及与设定条件一致的规划批复文件或报建手续的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参考依据。本次咨询应委托人要求及其提供的《仁寿县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眉仁公资告[2020]第62号]、《环融乐高2000亩大盘总指标表》及《2038亩出让条件（政府出让版）》并结合咨询目的对咨询对象进行如下设定：
（1） 咨询对象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用地，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及地下车库40年；
（2） 咨询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不存在应付未付的拆迁安置补偿等费用；
（3） 咨询对象土地面积合计为1359003.95平方米，拟建建筑面积合计为3217249.06平方米。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在2020年12月26日于设定条件下咨询对象可能形成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为664241万元。
各期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如下。
	分期
	土地面积（平方米）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万元）

	2期
	214384.13
	104785

	3期
	374848.52
	183215

	4期
	195945.38
	95772

	5期
	171582.86
	83865

	6期
	402243.06
	196604

	合计
	1359004
	664241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
一、测算过程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眉山市仁寿县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视高街道新明村、南桥社区共三十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视高街道腾飞大道西侧,南天府大道北侧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视高街道寨子北路北侧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清水西路东侧,南天府大道北侧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交易时间
	2020-10-22
	100
	2020-12-08
	100
	2020-02-19
	99.25
	2020-09-22
	99.7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商业及地下车库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住宅70、商业40、地下车库40
	100
	住宅70、商业40
	100
	住宅70、商业40
	100
	住宅70、商业40
	100

	容积率
	2.37
	100
	2.5
	100
	2.5
	100
	2.5
	100

	配建
	无
	100
	有
	90
	有
	90
	有
	9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差
	100
	较好
	110
	较好
	110
	较好
	110

	
	商业聚集度
	较差
	100
	一般
	105
	一般
	105
	一般
	105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好
	110
	较好
	110
	较好
	11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规模
	特大/特小
	100
	较大/较小
	100.5
	适宜
	101
	适宜
	101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99.25
	100/
	99.7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2

	配建
	100/
	90
	100/
	90
	100/
	9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10
	100/
	110
	100/
	110

	
	商业聚集度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交通便捷度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10
	100/
	110
	100/
	11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规模
	100/
	100.5
	100/
	101
	100/
	101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2812
	2806
	276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330 
	2331 
	2282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330＋2331＋2282）÷3＝2314（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2314×3189714.24÷10000＝738100（万元）
（二）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3173445
	
	
	
	

	（1）
	住宅-高层
	2404003
	2528134.05
	9509
	
	

	（2）
	住宅-洋房
	447888
	466306.65
	9605
	
	

	（3）
	住宅-叠拼
	205778
	160138.85
	12850
	
	

	（4）
	商业
	39789
	35134.69
	11325
	
	

	（5）
	地下车库
	75987
	640777.16
	1186
	
	

	2
	开发成本
	2148624+0.1937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565246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198185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7927
	　
	　
	4%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222836
	　
	　
	22%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78325
	3916267.37 
	200
	　
	

	5）
	相关税费
	17973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78325
	3916267.37 
	20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3707
	　
	35
	　
	

	（4）
	管理费用
	33146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58672 
	
	
	5.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386 
	
	
	4.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33300 +0.155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551 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33300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166228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240382 +0.135 P土
	
	
	13.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350 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240382 
	
	
	
	

	4 .土地价格
	590381
	
	
	
	1-2-3


二、咨询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咨询对象
	市场比较法
	738100
	50%
	664241

	
	剩余法
	590381
	50%
	


以按各期土地面积占比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则有
	分期
	土地面积（平方米）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万元）

	2期
	214384.13
	104785

	3期
	374848.52
	183215

	4期
	195945.38
	95772

	5期
	171582.86
	83865

	6期
	402243.06
	196604

	合计
	1359004
	664241


注：各期土地价格=咨询对象总价×各期土地面积÷咨询对象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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